
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

皖安办〔2020〕3 号 

 

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扎实做好 
疫情防控期间复产复工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
 

各市安全生产委员会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，中央在皖及省属

重点企业： 

节日过后，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将陆续复产复工，受当前疫情

影响，安全生产风险加大。为切实做好节后疫情防控期间复产复

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认真落实疫情防控期间复产复工安全责任 

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关键阶段，抓紧抓实当前安全生产工

作，既是重大的政治责任，也是遵循客观规律、强化工作针对性

的必然要求，更是服务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大局、为疫情防控工作

提供坚强安全保障的重要举措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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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国务院安委会及省委、省政府有关疫情防控

工作和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要求，全面动员、全面部署、

全面加强特殊时期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切实担负起“促一方发展、

保一方平安”的政治责任。各有关部门要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

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原则，严格

落实行业管理责任，将疫情防控与安全生产工作同部署同检查，

督促企业按要求发放防疫物资，督促员工做好个人防护，做到安

全管理措施和疫情防控措施“双到位”。要加强对疫情防控药品、

器材生产企业安全技术指导服务，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形势下的企

业复产复工执法检查或安全检查，通过信息化、远程视频监控、

群众举报等方式开展更加精准有效的安全监管。要抓好系统内防

疫工作，确保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干部队伍战斗力。各生产经营

单位要严格落实复产复工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，针对本

单位安全生产特点和疫情防控形势，制定复产复工方案和检查清

单，认真组织开展复产复工前全员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教育培

训。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要求，落实“三个全覆盖”和

“三个一”的整治要求，对查出的安全隐患进行整改，做到重大隐患

不消除绝不开工复工。要按要求发放防疫物资，督促员工做好个人

防护。药品、口罩、防护服、消毒液等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，要

全力做好安全生产保障措施，确保生产安全运行。 

二、防范化解疫情防控期间复产复工安全风险 

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进一步明确复产复工验收标准，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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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验收程序，夯实验收责任，依据“谁申请、谁负责”“谁检查、

谁负责”“谁签字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做到成熟一个、验收一个，

合格一个、复产一个。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期间联防联控措施，

凡使用外省籍从业人员的煤矿、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冶金工

贸等生产企业，要立即通知节前返乡的外省籍从业人员暂缓返皖

入企；对已返皖的外省籍从业人员，要做好疫情监测、排查、预

警、防控等工作。煤矿，要根据停工停产状态和性质及分级属地

监管原则，实施分类、分级复产复工验收。申请复产复工的煤矿，

要根据《煤矿复产复工验收管理办法》（煤安监行管﹝2019﹞4

号）规定的 8 类条件，严格履行煤矿企业（煤矿）验收程序。非

煤矿山，要在复产复工前制定详细的复产复工方案，严格落实相

关安全保障技术措施。要组织开展全面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重点

检查矿井提升、通风、运输、供电、排水、通信等系统，尾矿库、

炸药库、露天矿边坡等区域，重要机电设备安全防护设施以及顶

板管理等情况，防止中毒窒息、冒顶、机械伤害、滑坡、坍塌等

事故发生。化工，除双氧水、乙醇、次氯化钠等消杀类危险化学

品生产企业和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医药企业外，其他化工、危险化

学品企业按照省政府关于企业复工复产时间的通知要求，认真制

定严密的开车方案，依程序实施开车。要维护危险化学品安全防

控监测信息系统有效运行，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强化线上监管，

督促企业全面加强内部安全管理，坚决防范事故发生。烟花爆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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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强化烟花爆竹流通运输过程监管，做好烟花爆竹节后零售点剩

余烟花爆竹产品的回收工作。建筑施工，扎实开展节后复产复工

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和教育培训工作，尤其要加强农村自建房

的安全质量把关和检查指导。交通运输，要扎实做好春运工作，

紧盯节后返程高峰等重点时段，紧盯易受恶劣天气影响的重要节

点，紧盯安全风险突出的重点人、车、路，加大交通安全监管和

执法力度。工贸行业，要开展一次全员安全教育，对新入厂员工

和转岗员工进行“三级”安全教育培训，对节后返回原岗位工作的

员工进行一次安全知识再教育再培训。消防，要紧盯商场市场、

餐饮娱乐、宾馆饭店、学校、集中收治医院、疑似病例集中隔离

区和养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，紧盯高层、地下建筑、劳动密集型

企业，以及大型仓储、城中村、城乡结合部和“五小”场所等，全

面深入排查治理火灾隐患。其他行业领域主管部门要加强本行业

领域复产复工前的安全监管，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 

三、切实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复产复工应急值守 

要认真做好应急值守，切实加强值班力量配置，加强疫情和

安全形势研判，强化岗位责任制，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班、

24 小时安全值班和安全生产、自然灾害等信息报送制度，坚决

杜绝迟报、漏报、谎报、瞒报情况。要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，

完善各类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和部门应急联动机制。国家综合性消

防救援队伍和各专职、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时刻处于临战状态，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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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抢险救援指令后，第一时间开展应对处置，最大限度减少损失。

要加强监测预警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，督促、指导生产经营单位

加强安全防范，提前做好应对准备，确保一旦出现险情安全高效

处置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期间安全生产这场硬仗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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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
抄送：国务院安委办，省委办公厅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省政府 

办公厅、省政协办公厅，各市安委办。 

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1 日印发 

共印 12 份 


